
双政干〔2025〕3号

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

李春明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市直各相关单位：

市人民政府决定：

李春明同志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訾薇同志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，免去市基本建设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梁成龙同志任市民政局副局长；

赵宏宇同志任市水务局副局长（列林丽娟同志后）；

殷凤莉同志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云同志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董立超同志任市城市建设项目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言印同志任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于洋同志任市基本建设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昱琨同志任市第一中学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尹茜叶同志任市人民医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吕成同志任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姜圆圆同志任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李春林同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苗晓文同志市司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隋冬梅同志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金磊同志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卢军同志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人员任免职时间：2025年7月1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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